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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助理福利专员 2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一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理 ) 

香港警务处红磡分区警署军装巡逻  

第四小队指挥官  

 

香港警务处红磡分区警署军装巡逻  

第四小队指挥官  

机电工程署高级机电工程师 /用户装置 1 

机电工程署机电工程师 /用户装置 1/3 

 

渠务署机电工程师 /污水处理 2 

海事处海事主任 /污染控制小组 (1) 

海事处高级助理船务主任 /污染控制小组 (2) 

海事处高级助理船务主任 /中区  

*  *  * 

 

主席致欢迎辞  

1.     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 (下文简称「食环会」)主席欢迎所有委员及

部门代表出席食环会第十次会议。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九龙城区议会常规》(下文简称《区议会常

规》 )第 22 条的规定申报利益，若委员的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

利益与讨論事项有关连，或有潜在利益冲突，委员应主动在会议上申报，

以便他按《区议会常规》作出决定。  

3.     主席表示，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80(1)条，委员会会议的法定

人数为全体成员人数的一半，而议员必须占出席会议的成员半数或以上。

如在会议开始或在会议进行期间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须指示秘书召

唤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会宣布休会。

他接着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13 条的规定，批准每名与会者就同一议题

参与讨论时最多发言三次，每次发言的时限为两分钟。他又提醒与会者

关掉手提电话，或将响闹装置改为震动提示，以免会议受到干扰。  

 

议程一  

通过第九次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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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席宣布第九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订，并获委员会一致通过。 

议程二  

跟进九龙城区露宿者所造成的环境卫生问题  

(食环会文件第 32/2025 号 ) 

5.     委员介绍文件。  

6.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九龙城民政事务处 (下文简称「九龙城民政

处」)、香港警务处 (下文简称「警务处」)、社会福利署 (下文简称「社署」)

及食物环境卫生署 (下文简称「食环署」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2、5、10 及

18 号书面回应。  

7.  九龙城民政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处方协调食环署、警务处及社署就位于

红磡差馆里与观音街交界及土瓜湾落山道与九龙城道交界

的个案分别进行了 12 次及 6 次跨部门联合行动 (下文简称

「联合行动」 )；以及  

(ii)  处方会联同各相关部门继续密切留意区内的露宿者情况，

并会按需要增加进行联合行动的频率，处理由街头露宿衍

生的各种问题，以减轻对本区居民的影响。  

8.     社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除积极参与由九龙城民政处统筹的联合行动外，亦会

透过救世军服务队社工及香港青少年服务处红磡综合家庭

服务中心跟进区内露宿者的福利需求；以及  

(ii)  署方会继续与其他相关部门合作，期望可于满足露宿者的

福利需要及保持社区环境卫生之间取得平衡。  

9.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警方一向有就露宿者杂物阻街的问题与食环署进行联合行

动，移除露宿者堆积的杂物，以保持街道及道路畅通；以及  

(ii)  在进行巡逻时，警务人员会主动接触露宿者，劝谕他们移开

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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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食环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一向关注文件提及的两个地点因露宿者占用公共地方

而引致的环境卫生问题。除加强在相关地点的恒常街道洁

净服务外，署方亦有参与联合行动，并会按既定机制清理

由露宿者自愿弃置的物品；  

(ii)  署方已进行 52 次街道清洗行动及防治虫鼠工作，并于过去

半年在有关地点向违反清洁法例的人士共发出 10 张定额罚

款通知书、九张移走障碍物通知书及检取 3 公斤物品；以及  

(iii)  署方会继续配合其他相关部门，积极参与联合行动，以保持

区内公众地方的环境卫生。  

11.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文件提及的两个露宿者已于有关地点露宿超过半年，查询

有关露宿者长期露宿的原因；  

(ii)  红磡观音庙为香港知名景点，而土瓜湾街市一带亦是区内

人流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露宿者除会造成环境卫生问题，亦

会影响旅客对九龙城区，甚至整个香港的印象，希望相关部

门积极跟进有关个案；  

(iii)  查询过去进行联合行动的频率，及未来增加联合行动次数

后的频率；以及  

(iv)  文件提及的露宿者经常将电动轮椅等杂物放置于马路上，

霸占道路及泊车位，要求警方跟进有关情况。  

12.  九龙城民政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处方于过去十二个月在差馆里及落山道进行联合行动的频

率分别为每个月一次及两个月一次；  

(ii)  处方计划在落山道进行联合行动的次数由每两个月一次增

加至每个月或每一个半月一次，而于差馆里的联合行动则

维持每月一次。处方期望透过加密联合行动的频率，进一步

改善该处因露宿者引起的环境卫生问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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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处方会积极探讨以新方式处理露宿者问题的可行性。  

13.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警方每月均会联同食环署于落山道进行 8 次联合行动，警

方会移除露宿者摆放于马路上的杂物，以确保道路畅通；  

(ii)  在过去三个月，警方与食环署每月均会在差馆里进行一次

联合行动；以及  

(iii)  警方会继续与其他相关部门保持沟通，探讨是否有需要进

一步增加进行联合行动的频率。  

14.  社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辖下的露宿者综合服务队，及红磡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的人员会主动接触露宿者，了解他们的需要，并按照他们的

意愿提供各种协助；以及  

(ii)  署方会继续配合其他部门，积极参与联合行动。  

15.  主席作出总结，希望各相关部门继续积极跟进露宿者的问题，以

改善区内的环境卫生。  

 

议程三  

关注红磡旧区店铺货物延伸及手推车随街摆放问题  

(食环会文件第 33/2025 号 ) 

16.  委员介绍文件。  

17.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机电工程署 (下文简称「机电署」 )、运输署、

警务处及食环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11、 12 及 13 号书面回应。  

18.  机电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在接获文件后，已于本年 6 月 27 日派员到宝其利街

165-167 号地下店铺进行电力安全巡查，并发现该处有电线

延伸至店铺外的公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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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巡查期间，署方发现该电线并没有连接任何装置，经查证

后确认该电线用以供电予货车内的流动装置。署方人员已

检查该电线及其供电电路，确认设有合适的过载及漏电保

护装置，并且没有发现电力安全的问题或任何违反《电力条

例》的情况；  

(iii)  署方已向店铺负责人发出劝谕信，建议店铺负责人安排注

册电业承办商为店铺内的固定电力装置作定期检查及维修，

以及留意延伸电线有否异常状况 (包括电线破损、插头松脱

等 )，如发现异常状况须立即作出更换，以确保电力安全；

以及  

(iv)  署方其后再派员到该处进行覆检，期间亦没有发现该电线

出现异常情况。  

19.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警方与食环署于过去三个月曾进行 3 次联合行动，并就违

例泊车及阻塞交通等事宜向违例人士发出告票；以及  

(ii)  警方会加派人手到有关地点巡逻，打击该处车辆霸占道路

及泊车咪表位的情况。  

20.  食环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一向关注店铺货物延伸及杂物摆放的问题。若署方人

员发现有物品涉及非法贩卖活动，摆放在行人路或妨碍街

道清扫工作，会按实际情况采取执法行动；  

(ii)  在过去半年，署方于文件提及地点向违反清洁法例及放置

物品造成阻碍的人士共发出 16 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因

杂物阻碍清扫而提出三宗检控、发出 82 张移走障碍物通知

书及检取两件弃置物品；以及  

(iii)  署方会继续联同警务处进行联合行动，透过加强执法改善

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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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席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宝其利街 165-167 号地下店铺霸占马路作流动工作室，并随

地摆放杂物及利器，不但霸占公众地方，利器亦有机会对附

近居民构成危险。他担心其他店铺或会模仿，进一步加剧问

题；  

(ii)  查询有关店铺使用的电线是否有足够的防水措施，避免于

恶劣天气期间发生意外；以及  

(iii)  《 2024 年公众卫生及市政 (修订 )条例草案》将于本年 8 月

17 日生效，查询在有关修例生效后，食环署与警务处于区

内打击店铺延伸的方法。  

22.  机电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宝其利街 165-167 号地下店铺使用的电线设有漏电断路装

置及防水接头；以及  

(ii) 由于该电线以外置插头方式连接，并非固定的电力装置，署

方只能以劝谕的方式提醒有关店铺留意电线是否出现异常

状态及在未使用有关电线时拔除电源。  

23.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警方明白该店铺并没有犯罪意图，惟将利器放置于路边可

能会令市民感到受威胁，警方会提醒有关店铺收起刀具利

器，提升其安全意识；以及  

(ii)  除文件提及的地点外，区内其他地点亦有店铺或车房霸占

泊车咪表。警方会主动劝谕有关的店铺，并会在需要时进行

执法行动，打击有关情况。  

24.  食环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在《 2024 年公众卫生及市政 (修订 )条例草案》生效后，

会采取更多执法行动，加强打击杂物霸占公众地方的情况；

以及  

(ii)  署方会就店铺货物延伸至马路的情况继续与警方磋商联合

行动的细节。  

25.  主席作出总结，希望相关部门继续积极跟进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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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四  

关注九龙城区海岸臭味情况  

(食环会文件第 34/2025 号 )  

26.  委员介绍文件。  

27.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海事处、环境保护署 (下文简称「环保署」)及

渠务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 6 及 19 号书面回应。  

28.  委员表示九龙城区海岸臭味的情况已持续十年以上，除修复渠

管错驳外，相关部门近年亦曾采用「气味控制水凝胶」(下文简称「水凝

胶」 )及旱季节流器等技术改善水质，查询现时是否仍有运用有关技术，

并建议相关部门研究其他新措施改善区内海滨的水质情况。  

29.  环保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为阻止污水流入雨水收集系统，署方已主动在区内进行污

染源巡查及追踪，致力从源头控制及堵截污染物排放至雨

水渠系统，从而改善近岸气味的情况。当署方发现楼宇有

污水渠错驳情况，会转介予屋宇署跟进及监督有关持责者

纠正错驳；如发现怀疑有公共污水渠错驳或渗漏至雨水渠

的个案，则会转介予渠务署跟进；  

(ii)  在 2022 至 2024 年，署方在土瓜湾及红磡区 (包括海心公

园、下水水花园及黄埔海滨的上游集水区 )共发现 40 宗污

水渠错驳至雨水渠的个案。相关部门已纠正了 31 宗错驳，

并预计于本年完成余下 9 宗的纠正错驳工程；  

(iii)  署方曾考虑于红磡海滨附近建造大型的旱季节流器，并曾

于立法会的环境事务委员会中讨论，惟会上议员表达对有

关工程的建造费用、经常开支、工期及成本效益的关注，

为此，署方现阶段不会于本区的海滨建造旱季节流器；以

及  

(iv)  署方会继续监察和跟进渠管错驳的个案，进一步改善区内

海滨气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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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海事处代表表示处方的主要工作为清除漂浮垃圾及油污，处方

的海上清洁承办商每天会安排约三艘工作船在红磡及土瓜湾一带清理漂

浮垃圾，并会留意较容易积聚漂浮垃圾的位置，按需要增加清理频率或

加派船只进行清理。  

31.  渠务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土瓜湾基本污水处理厂每日 24 小时收集及处理由九龙城、

黄埔及启德西等地区所产生的污水，污水经过初步处理去

除当中的大块固体和沙砾后，会经深层隧道直接传送到昂

船州污水处理厂作进一步处理。因此，污水并不会由土瓜

湾基本污水处理厂直接排出九龙城及黄埔海滨附近海岸； 

(ii)  在 2024 年 5 月中旬的实地视察后，署方已于同年 12 月在

土瓜湾基本污水处理厂内为沉沙池及幼隔筛设备加装除

味装置。署方亦会定时检查相关除味装置，以确保装置有

效运作。而污水处理厂内亦安装了气体测试仪表监测有关

污水的臭味积存，减少土瓜湾基本污水处理厂于运作时对

附近市民的影响；以及  

(iii)  水凝胶为署方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发的新技术，由于现

时仍处于测试阶段，署方暂未计划采用水凝胶。  

32.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环保署是否已制定措施，应对相关部门无法于本年内完成

剩余九宗渠管错驳个案的情况；  

(ii)  现时于崇平街及庇利街一带亦会闻到海水臭味，是否有其

他原因导致臭味蔓延至区内其他地方；  

(iii)  渠务署提及的气体测试仪表可否用于检测区内地下渠管

的气味；  

(iv)  建议各相关部门藉着市区重建局 (下文简称「市建局」 )重

新打造土瓜湾海滨长廊的契机，检视区内渠道的状况，并

进行相应的改善工程；  

(v)  海心公园鱼尾石位置的海面经常有垃圾堆积，查询海事处

会否有热线电话供市民作举报之用；  

(vi)  查询渠务署不采用水凝胶的原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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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海滨发展是本区未来规划的重点之一，各相关部门应尽快

推出措施，于短期内提升海水质素。  

33.  渠务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污水处理厂内的气体测试仪表会监测造成臭味的硫化氢

的含量。署方会研究于区内不同的渠管设置除臭装置的可

行性；以及  

(ii)  署方早前曾于数个试点试用水凝胶，以测试其效果，惟最

终需要视乎水凝胶搭配除臭药或化学剂使用的成效，才决

定会否正式采用水凝胶。  

34.  海事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市民可透过 1823 向处方报告有关海面垃圾的个案，在收

到投诉后，处方会联络承办商到有关水域清除垃圾；以及  

(ii)  承办商会因应潮汐周期安排清理海心公园鱼尾石一带的

垃圾。  

35.  环保署代表表示处理渠管错驳个案的时间表由屋宇署提供，亦

会有相应的法例跟进未能完成处理的个案。  

 

议程五  

加强夏季重建工地蚊虫防治措施  防患未然  

(食环会文件第 35/2025 号 )  

36.  委员介绍文件。   

37.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市建局及食环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4 及 14 号

书面回应。  

38.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现时九龙城旧区共有两个重建项目进行中，当中牵涉七条

街道，除蚊患外，地盘亦有鼠患的问题，建议部门要求工

程承办商盖好工地内的地洞及清除积水，以防止蚊虫及臭

味滋生；以及  

(ii)  建议工程承办商提供热线电话，并张贴于工地外的适当位

置，供居民报告有关垃圾堆积及蚊患鼠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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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食环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每年均会推行三期灭蚊运动，以加强各蚊患热点的防

控措施及唤起市民的防蚊意识。第一及第二期的灭蚊运动

分别已于本年 3 月 14 日及 6 月 13 日完结，第三期将于 8

月 4 日至 10 月 24 日一连十二个星期举行，以继续加强区

内的防治蚊患工作，而重点地方亦包括建筑地盘。署方期

望与广大市民及各界继续合作加强防治蚊患工作，以减低

传播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  

(ii) 署方恒常派员巡查地盘及在公众地方进行防治蚊患工作，

包括进行雾化杀灭成蚊及清除积水和垃圾，以消除潜在蚊

子滋生点。署方亦已于本年就九龙城区内蚊子滋生情况提

出了五宗检控；   

(iii) 署方在接获文件后，已派员到区内的地盘视察，期间未发

现有蚊子滋生的情况。署方已向各地盘负责人提供防控蚊

患及个人保护措施的建议及派发宣传单张，以增加地盘人

员的防治蚊患意识；以及  

(iv) 署方亦已安排承办商加强附近公众地方防控蚊患措施，包

括每天清理街道的垃圾及杂物等潜在蚊子滋生点、每周至

少一次于集水沟施放杀幼虫剂、蚊油，以及在附近合适地

点进行雾化处理以杀灭成蚊等工作。  

40.  主席作出总结，希望食环署及市建局继续就地盘蚊患的问题保

持沟通，并确保各项防治蚊患措施能有效实行。  

 

议程六  

建立「绿在何文田」社区回收网络  

(食环会文件第 36/2025 号 ) 

41.  委员介绍文件，并建议于区内的政府建筑物，如九龙公共图书馆、

文运道垃圾收集站或公园等，增设自助回收机及于区内其他位置加设回

收流动点，便利何文田区居民进行环保回收。  

42.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环保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7 号书面回应。  

43.  环保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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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署方现时暂未有计划于何文田区内增设社区回收设施，惟

署方已备悉委员意见，并会向相关组别反映，探讨改善何

文田区现行社区回收设施的方法，以进一步方便何文田区

居民进行回收；以及  

(ii)  署方会持续检视各社区回收设施的运作成效、整体布局及

个别社区的具体需求，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调整或加强

社区回收服务，协助市民妥善进行分类回收。  

44.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查询署方会否为回收流动点订立绩效指标；以及  

(ii)  冠晖苑高晖阁对出佛光街行人路的人流主要为上班人士，

较少居民途经，建议部门考虑于何文田邨附近另觅位置设

立回收流动点，方便何文田邨一带的居民作环保回收。  

45.  环保署代表表示署方有为回收流动点的开放次数及回收量订立

指标，如发现部分回收流动点的回收量长期未达标，署方会调整其位置，

以覆盖更多居民，提升回收成效。  

46.  主席促请署方进一步改善区内回收设施，并建议部门考虑邀请

委员视察回收设施，让委员更了解区内环保回收工作。  

[会后补注：环保署已邀请委员于 8 月 19 日视察「绿在德朗」。 ] 

 

议程七  

建议增加九龙城区狗只排泄物及喂饲野鸽卫生黑点清洁次数  并加强对

教育宣传及加强执法  

(食环会文件第 37/2025 号 )  

47.  委员介绍文件。  

48.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食环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5 号书面回应。  

49.  食环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接获文件后，署方已派员到黄埔新邨、黄埔花园、红磡湾中

心及半岛豪庭一带巡查，并未发现有人容许其犬只粪便弄

污街道及非法喂饲野鸽／野鸟。期间署方发现有两名人士乱

抛垃圾，并已向违例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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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过去三个月，署方在上述地点向违反清洁法例人士共发出

20 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自 2024 年 8 月 1 日《 2024 年野生

动物保护 (修订 )条例》生效后，署方在九龙城区向非法喂饲

野鸟的违例人士共发出十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及要求渔农自

然护理署向违例人士发出一宗传票；以及  

(iii)  署方已在区内遛狗热点及喂饲野鸽卫生黑点悬挂大型横幅

作宣传教育，提醒市民须妥善清理其狗只的粪便及切勿喂

饲野鸽弄污公众地方，否则可遭检控。此外，署方亦已加强

相关街道的清洗工作，以保持环境卫生。  

50.  委员指出现时不少人士会于狗只便溺后，以清水或报纸清理其

排泄物，建议部门加强宣传，教育市民正确处理狗只排泄物的方法。  

51.  食环署代表表示已备悉委员的意见，会向相关组别反映，在宣传

教育方面着手，提升狗主使用宠物厕所及狗粪收集箱的意识。  

52.  主席作出总结，建议部门在黑点位置加强执法及宣传教育工作，

并在有需要时邀请委员协助宣传，改善有关问题。  

 

议程八  

反映居民有关民泰街、船澳街一带卫生议题的意见  

(食环会文件第 38/2025 号 )  

53.  委员介绍文件。  

54.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环保署及食环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8 及 16 号

书面回应。  

55.  食环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会根据相关法例，向随处摆放杂物的回收店铺及非法

喂饲野鸽人士作出检控；以及  

(ii) 署方会不时评估安装网络摄录机的地点，并因应实际需要，

在资源许可下调配位置，策划更有效的执法行动及增加阻

吓力，以改善环境卫生。   

56.  环保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14 

 

(i)  署方在九龙城区策略性地设置了六个「厨余回收流动点」，

以定时定点街站的形式，在夜间为地铺食肆、单幢式大厦及

「三无大厦」的住户提供厨余收集服务，当中包括两个位于

民泰街和船澳街一带的「厨余回收流动点」；以及  

(ii)  署方一直持续监察各回收点的使用情况，并适时检讨和作

出调整，以进一步完善区内的厨余回收网络。  

57.  主席作出总结，希望部门继续就文件提及地点的问题与委员保

持沟通，并适时采取措施，改善有关的问题。  

 

议程九  

提升及善用网络摄录机资源解决环境问题  

(食环会文件第 39/2025 号 )  

58.  委员介绍文件，并表示希望部门适时调整网络摄录机的位置、增

加数量及优化设备，包括增设夜视功能等，以提升执法成效。  

59.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环保署及食环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9 及 17 号

书面回应。  

60.  食环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一直善用科技监察清洁状况。现时区内共安装了 29 部

网络摄录机，当中四部安装在行车路段中央分隔带，其余安

装在非法弃置垃圾黑点。署方会不时评估安装网络摄录机

的地点，并因应实际需要，在资源许可下调配位置，以善用

资源；  

(ii)  署方已与环保署建立影像分享机制，以便利用环保署设置

于非法弃置建筑废料黑点的网络摄录机所收集的影像，一

并进行研究及分析，以及采取跟进行动，从而加强执法成效；

以及  



15 

 

(iii)  现时署方采用具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热能监察系统，侦

测老鼠的活动。透过热能监察系统的探测影像数据，评估个

别监察点的鼠患情况、辨别老鼠的活动位置和时间及追踪

鼠踪，从而部署灭鼠行动，包括因应老鼠的常见活动位置，

更准确地放置杀鼠剂、捕鼠器及其他防鼠设施，以达致更佳

的防治效果。  

61.  环保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为加强打击非法弃置建筑废物，署方已逐步在全港较常出

现非法弃置建筑废物的地点安装监察摄錄系统，每日 24 小

时全天候运作，利用科技协助执法及加强阻吓作用。署方会

按实际情况改变监察摄录系统的覆盖地点，包括灵活调配

监察摄录相机，以达致最大执法成效及阻吓作用。署方会利

用摄录系统所得资料，持续监察各区非法弃置建筑废物情

况，制定相应执法策略；  

(ii)  署方与食环署会根据各自执法重点以决定安装监察摄录系

统的位置。为了更有效运用政府资源，两个部门一直保持紧

密联络及互动，在加装监察摄录系统前查阅对方摄录系统

的位置，就安装位置上达致最大成效。两个部门亦会互相分

享监察摄录系统所取得的资讯，例如有关地点的环境卫生

情况，以携手应对非法弃置废物问题；以及  

(iii)  署方与食环署会透过跨部门协调机制及定期联络会议，进

一步交流情报及共享涉及非法弃置废物的资讯，更有效地

运用政府资源。  

62.  主席作出总结，希望部门与委员会就区内环境卫生黑点的情况

保持紧密联系，并会根据委员的意见及各黑点的最新情况，适时调动或

新增摄录机。  

 

议程十  

其他事项  

63.  委员没有其他事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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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十一  

下次会议日期  

64.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5 年 9 月 16 日下午 2 时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5 年 9 月 1 日。  

65.     主席在下午 3 时 44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5 年 9 月 16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5年 9月  


